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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砚山县红十字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砚山县红十字会（以下简称为贵单位）财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和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单位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保留意见。

三、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

财务报表是砚山县红十字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

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2）评估单位的持续经

营能力，选择和运用恰当的会计政策，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3）负责监督单位的财务报

告过程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

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

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

四、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

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舞弊或错误所导致，如果合理预

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错报是重

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了职业判断，保持了职业怀疑。我们同时：

（一）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对这些风险有针对性

地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

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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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二）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

有效性发表意见。

（五）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

反映交易和事项

（三）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四）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基于所获取的审计证据，

对是否存在与事项或情况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从而可能导致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疑虑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

中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我们的结论基于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贵单位不

能持续经营。

。

我们还就遵守关于独立性的相关职业道德要求向治理层提供声明，并就可能被合理认为

影响我们独立性的所有关系和其他事项，以及相关的防范措施与治理层进行沟通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包括我们在审计中识别的

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进行沟通。

。

六、财务状况

1、砚山县红十字会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409,427.43 元，其中：货币

资金为 409,427.43 元，短期投资为 0.00 元，应收款项为 0.00 元，预付款项为 0.00 元，存

货为 0.00 元，待摊费用为 0.00 元，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为 0.00 元，其他流动资产

为 0.00 元，长期股权投资为 0.00 元，长期债权投资为 0.00 元，固定资产原价为 0.00 元，

累计折旧为 0.00 元， 固定资产净值为 0.00 元，在建工程为 0.00 元，文物文化资产为 0.00

元，固定资产清理为 0.00 元，长期待摊费用为 0.00 元，无形资产为 0.00 元，受托代理资

产为 0.00 元

五、基本情况

砚山县红十字会经砚山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设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3532622MB0P78409A，法定代表人王宏，住所为砚山县江那镇建设北路。

。

2、砚山县红十字会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负债总额为 0.00 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0.00 元，长期负债为 0.00 元，受托代理负债为 0.00 元。

3、砚山县红十字会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总额为 409,427.43 元，其中：限

定性净资产为 289.80 元，非限定性净资产为 409,137.63 元。



七、收支情况

1、砚山县红十字会，2025 年度收入合计为 1,412,283.72 元。其中：捐赠收入为

1,410,113.27 元，会费收入为 1,930.00 元，提供服务收入为 0.00 元，商品销售收入为 0.00

元，政府补助收入为 0.00 元，投资收益为 0.00 元，其他收入为 240.45 元。

2、砚山县红十字会，2025 年度费用合计为 1,336,318.91 元。其中：业务活动成本为

1,336,318.91 元，管理费用为 0.00 元，筹资费用为 0.00 元，其他费用为 0.00 元。

八、审计发现的问题

经审计，我们发现砚山县红十字会不存在以下问题：

财务收支未全部纳入单位法定账户；

侵占、私分、挪用单位资产或所接受捐赠的；

将自身经费收支与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经费收支混管；

将收入用于弥补行政经费不足或发放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各项补贴；

将收入用于章程规定的非营利事业之外的其他支出；

将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转包或委托与社会组织负责人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企事业单位或

其他组织实施；

将依法所得投入关联组织或企业进行营利；

违规设立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并收费；

违规收费；

违反规定使用票据；

投资失误；

长期应收账款；

其他违反《会计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单位管理规定的行为。

山东穗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山东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6 年 05 月 28 日
































